
附件2
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新一轮开放措施

重点
领域

涉及行业 限制或禁止项目相关规定 法律依据 开放措施

科
学
技
术
服
务

航空运输业
外商投资民航业范围包括民用机场、公共
航空运输企业、通用航空企业和航空运输
相关项目。

《外商投资民用航空
业规定》(原中国民
用航空总局、原对外
贸易经济合作部、原
国家发展计划委员
会令第110号)

允许外商投资航空
运输销售代理企业。

其他建筑业

外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建设工程设计
企业资质,其取得中国注册建筑师、注册工
程师资格的外国服务提供者人数应当各不
少于资质分级标准规定的注册执业人员总
数的1/4;具有相关专业设计经历的外国
服务提供者人数应当不少于资质分级标准
规定的技术骨干总人数的1/4。
中外合资经营、中外合作经营建设工程设
计企业申请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,其取
得中国注册建筑师、注册工程师资格的外
国服务提供者人数应当各不少于资质分级
标准规定的注册执业人员总数的1/8;具
有相关专业设计经历的外国服务提供者人
数应当不少于资质分级标准规定的技术骨
干总人数的1/8。

《外商投资建设工程
设计企业管理规定》
(原建设部、原对外
贸易经济合作部令
第114号)

取消外商投资建设
工程设计企业外籍
技 术 人 员 的 比 例
要求。

文
化
教
育
服
务

广播、电视、
电影、音像业

禁止外商投资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
辑、出版、制作业务。

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
目 录 (2017 年 修
订)》

允许外商投资音像
制品制作业务(限于
在北京国家音乐产
业基地、中国北京出
版创意产业园区、北
京国家数字出版基
地内开展合作,中方
应掌握经营主导权
和内容终审权)。

文化艺术业

外国投资者可以与中国投资者依法设立中
外合资经营、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
构、演出场所经营单位;不得设立中外合资
经营、中外合作经营、外资经营的文艺表演
团体,不得设立外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、
演出场所经营单位。
设立中外合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、演出
场所经营单位,中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应
当不低于51%;设立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
经纪机构、演出场所经营单位,中国合作者
应当拥有经营主导权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
例》

选择文化娱乐业聚
集的特定区域,允许
外商投资设立演出
场所经营单位,不设
投资比例限制。

文化艺术业
外国投资者可以与中国投资者依法设立中
外合资经营、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,不
得设立外商独资经营的娱乐场所。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
例》

选择文化娱乐业聚
集的特定区域,允许
外商投资设立娱乐
场所,不设投资比例
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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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领域

涉及行业 限制或禁止项目相关规定 法律依据 开放措施

金
融
服
务

银行业

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九条或者第
三十一条规定业务范围内的人民币业务
的,应当在提出申请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
境内开业1年以上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
资银行管理条例》

研究允许新设或改
制成立的外商独资
银行或中外合资银
行在提交开业申请
时可以同时申请人
民币业务。

商
务
和
旅
游
服
务

企业管理服务

申请设立投资性公司应符合下列条件:1.
外国投资者资信良好,拥有举办投资性公
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,申请前一年该投资
者的资产总额不低于四亿美元,且该投资
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,其
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的出资额超过一千万
美元,或者;2.外国投资者资信良好,拥有
举办投资性公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,该投
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十个以上外商投
资企业,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的出资额
超过三千万美元。

《关于外商投资举办
投资性公司的规定》
(商务部令2004年
第22号)

放宽外商设立投资
性公司条件,申请前
一年外国投资者资
产总额降为不低于
两亿美元,外国投资
者在中国境内已设
立外商投资企业数
量降低为五个以上。

法律服务
禁止外商投资中国法律事务咨询(提供有
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除外)。

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
目 录 (2017 年 修
订)》

探索密切中国律师
事务所与外国及港
澳台地区律师事务
所业务合作的方式
与机制。

人力资源
服务业

申请设立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的中方投
资者应当是成立3年以上的人才中介机
构,外方出资者也应当是从事3年以上人
才中介服务的外国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
组织,合资各方具有良好的信誉;外方合资
者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25%,中方合资者
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1%。

《中外合资人才中介
机构管理暂行规定》
(原人事部、商务部、
工商总局令第2号,
2005年5月24日
予以修改)

1.在中关村进一步
放宽中外合资人才
中介机构外资比例
限制。
2.取消“中外投资
者应当是成立3年
以上的人才中介服
务机构”的要求。
3.允许外资直接入
股既有内资人才中
介机构。

健
康
医
疗
服
务

医学研究与
试验发展

境外申请人在中国进行国际多中心药物临
床试验的,临床试验用药物应当是已在境
外注册的药品或者已进入Ⅱ期或者Ⅲ期临
床试验的药物。

《药品注册管理办
法》(原国家食品药
品监督管理局令第
28号)

1. 对在国外研发、
具有重大意义的新
药项目,经国家食品
药品监督管理总局
批准后,允许在京开
展临床试验。
2.按照药品进口的
有关规定,允许原研
对照药品和在研临
床试验药物的进口,
允许符合药品生产
质量管理规范境外
研 发 外 包 企 业 及
cGMP生产厂家生
产的临床研究药物,
用于国际多中心临
床试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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